
「四湖鄉幸福巴士」 

市區汽車客運路線釋出申請經營說明 

 前言 一、

本縣交通工務局 112 年盤點四湖鄉公共運輸空間服務縫隙，鄉內

溪尾村、施湖村、湖西村、三姓村、內湖村及蔡厝村為亟待增加公共

運輸服務之村里，其中村里人口分布 6-18 歲學齡人口佔 10%以上、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 20%以上，四湖鄉內醫療資源匱乏，地區長者具有

至四湖市區採買、就醫、就學需求，期許透過「四湖幸福巴士」公共

運輸路線，提升四湖鄉就醫就學運輸便利性，因此於 112 年 3 月 20 日

辦理「四湖鄉大眾運輸營運缺口盤點及精進作為 」研商會議，初步確

認四湖鄉公共運輸需求現況，該會議公所表示針對現有站點調整，對

於新闢路線並未提出明確具體需求，因此暫無進一步推動，後續至 114

年交通部公路局透過四湖廟宇講堂促進「四湖鄉幸福巴士案」，經 114

年 10 月 23 日辦理「四湖鄉幸福巴士座談會」確認需求點位後，期許

透過「四湖鄉幸福巴士」公共運輸路線，提出新闢幸福巴士路線串聯

未有公車行經之村庄與市區核心節點，期望能有效提升偏遠地區居民

外出頻率與交通需求，因此本局依據座談會各方意見，重新規劃四湖

環線，期望能彌補無公共運輸行經村里之涵蓋率，也提升居民市區就

醫、就學及辦理日常事務，並進一步銜接其他公路客運路線，轉乘前

往高鐵雲林站或北港市區，形成更完整之區域運輸網絡。 

 受理申請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7 日截止。 二、

 開放申請路線及配合事項 三、

(一) 行駛路線及服務水準 

釋出路線開放申請經營「四湖環線」市區客運路線，營運路線詳

如附件一。 

(二) 營運種類 

市區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及有意願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 44-2 條成立市區汽車客運業之當地社會團體或個人。 

(三) 營運票價 

1. 固定班次及預約班次 

(1) 以分段方式計價，每段 20 元，惟全程票價換算每公里

費率不得超過公路客運路線基本運價。 



(2) 持敬老卡、愛心卡、愛心陪伴卡者半價收費。 

(3) 65 歲以上年長者，半價收費。 

2. 全區預約 

(1) 起訖點皆為四湖鄉境內，單趟 50 元。 

(2) 起訖其中一點非四湖鄉境內，單趟 100 元。 

(3) 持敬老卡、愛心卡、愛心陪伴卡者半價收費。 

(4) 65 歲以上年長者，半價收費。 

(四) 車輛 

1. 市區汽車客運業 

(1) 業者自行依據營運需求自備車輛，車輛之車身尺寸應符

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及其他相關監理法規，並以九人

座以下小客車為限。若業者有其他考量欲以乙類以上大

客車進行營運，則頇檢附路線運量或相關之佐證說明以

乙類以上大客車進行營運之必要性，並經本府同意後方

可以乙類以上大客車進行營運。 

(2) 車齡 10 年以上者，每年頇提出符合監理機關或合格之

車輛代檢廠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及領有經主管機關核

准登記公司行號之汽車保養廠或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合

法汽車修理業出具之保養證明文件報請本府同意。 

(3) 車輛必頇具備電子驗票機，其系統頇能接受一卡通等至

少 3 種多卡通，業者頇定期將統計資料送本府備查；另

如未來有新加入票證或實施票價轉乘優惠，業者亦需配

合將系統新增或更新。 

(4) 車輛頇配備站名播報器、數位行車紀錄器、內外監視器

或其他監控設施，車內主要裝潢應採防火材質，營運時

並應與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連線。若有其他不可

抗之因素或非歸咎於業者之因素，導致車輛無法與公路

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連線，則業者頇提供其他之動態

資訊系統供民眾查詢以及本府作為後續路線監管之相

關作為，且該動態資訊系統頇遵循經濟部車載資通訊產

業推動辦公室（Telematics Promotion Office）所研訂公

告之最新規範俾利增加各項設備與系統間之互通性與

整合度。 



(5) 營運車輛之車身正面、側面應標明路線編號，車身正面

應標示起迄點名稱。標示應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9 條規定。 

(6) 車內應於明顯處標示行駛路線、站名、票價表、車號、

駕駛員姓名；車輛頇具有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

設置辦法之無障礙設備、設施，若無障礙設備、設施未

臻完善或無法配備、提供者，應檢附具體之無障礙服務

計畫或其他相關替代方案。 

(7) 行經高、快速公路時，使用車輛必頇符合相關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且

車輛必頇通過傾斜穩定度安全測詴。 

(8) 補貼經費來源含有交通部公共運輸計畫經費者，車輛需

依照交通部公路總局之規定於車身、車側張貼相關幸福

巴士之標示，車輛張貼之示意圖如附件五所示，後續年

度若有變更則依照交通部公路局以及本府相關規定辦

理。 

2. 計程車客運業以及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44-2 條成立之市

區汽車客運業 

(1) 業者自行依據營運需求自備車輛，車輛應符合各車種相

關監理法規並以 9 人座以下之小客車為主。 

(2) 車齡 10 年以上者，每年頇提出符合監理機關或合格之

車輛代檢廠之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及領有經主管機關核

准登記公司行號之汽車保養廠或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合

法汽車修理業出具之保養證明文件報請本府同意。 

(3) 車輛必頇具備電子驗票機，其系統頇能接受一卡通等至

少 3 種多卡通，業者頇定期將統計資料送本府備查；另

如未來有新加入票證或實施票價轉乘優惠，業者亦需配

合將系統新增或更新。 

(4) 車輛頇配備站名播報器、數位行車紀錄器、內外監視器

或其他監控設施，車內主要裝潢應採防火材質，營運時

並應與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連線。若有其他不可

抗之因素或非歸咎於業者之因素，導致車輛無法與公路

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連線，則業者頇提供其他之動態

資訊系統供民眾查詢以及本府作為後續路線監管之相

關作為，且該動態資訊系統頇遵循經濟部車載資通訊產

業推動辦公室（Telematics Promotion Office）所研訂公



告之最新規範俾利增加各項設備與系統間之互通性與

整合度。 

(5) 營運車輛之車身正面、側面應標明路線編號，車身正面

應標示起迄點名稱。標示應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9 條規定。 

(6) 車內應於明顯處標示行駛路線、站名、票價表、車號、

駕駛員姓名；車輛頇具有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

設置辦法之無障礙設備、設施，若無障礙設備、設施未

臻完善或無法配備、提供者，應檢附具體之無障礙服務

計畫或其他相關替代方案。 

(7) 行經高、快速公路時，使用車輛必頇符合相關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且

車輛必頇通過傾斜穩定度安全測詴。 

(8) 補貼經費來源含有交通部公共運輸計畫經費者，車輛需

依照交通部公路總局之規定於車身、車側張貼相關幸福

巴士之標示，車輛張貼之示意圖如附件五所示，後續年

度若有變更則依照交通部公路局以及本府相關規定辦

理。 

(五) 場站 

1. 依據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4條規定具備足夠之停車位數；

包含停車場、停靠站位及檢修設施。使用現有場站者，應對

擬用場站提出空間利用分析；新規劃場站應提出地主同意租

購證明或契約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2. 相關交通單位於路線起、迄、中點設置轉運中心，業者頇配

合調整路線進入。 

(六) 站牌 

1.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33-1 條規定完成站牌資訊。  

2. 由業者自行設置或併現有站牌為原則，並自負維護管理責

任。 

3. 雙向停靠之站位應於道路兩側均設置站牌。 

(七) 人力配置 

1. 駕駛員應領有有效期限內，符合所駕駛車種之職業駕駛執照，

並依規定參加有關之講習、定期訓練與體格檢查等。 



2. 應配置足額之駕駛員，其排班、駕車勤務時間及勞動條件等，

應符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勞動基準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八) 預約規劃 

1. 本路線採固定班次、預約班次及全區預約，得標廠商需於各

搭車站點訂定班次時刻表以及預約電話供乘客預約搭乘。 

2. 預約制之班次，若無乘客預約即不予發車，且乘客最晚頇於

發車前一日進行預約，預約人數若未達設置之預約門檻，得

標廠商頇於發車前一天以任何形式通知乘客不開行該預約

班次，若乘客預約當日之班次，業者得視當日車輛及駕駛員

等調度空間評估是否發車，並最晚頇於發車時刻前三小時協

助乘客完成預約。 

3. 預約機制之規劃可參考上述之規定但不限於此，惟預約人數

之門檻以及業者所提出之預約機制需經本府同意後方可實

施。 

(九) 其他需求 

1. 得標廠商需於每月 15 日前提報上一月份之營運報表，報表

內容需包含使用運具類型、實際發車班次、未載客班次、營

運里程、每月載客人次(需區分帄日以及假日)、月營運收入

以及其他交通部公路總局或本府所規定之事項。 

2. 得標廠商需於每年度之 12月 31日之前提出營運檢討報告以

及營運成效報告書。 

 本路線得申請營運虧損補貼以及動態資訊系統相關設備租賃費用，其四、

條件及相關事項如下： 

(一) 市區汽車客運業 

1. 補貼里程：本路線為環狀線，分為順向及逆向，起迄點皆為

海清宮，分為固定班次、預約班次及全預約 

(1) 固定班次：單趟行駛里程為 26 公里，上限為 28.6公里(含

彈性里程 10%)。 

(2) 預約班次、全預約：單趟里程上限為 31.2 公里為上限(含

彈性里程 20%)。業者於投標時可於固定班次單趟里程

26 公里之 20%彈性調整行駛路線，惟調整內容需經本府

同意，此外本府若因交通政策需要或當地需求，核定准



予增加里程者，虧損補貼之里程計算不受上述之 26 公

里限制。 

2. 補貼班次： 

(1) 四湖環線(順向)：帄日固定 3 班次，預約 2 班次。 

(2) 四湖環線(逆向)：帄日固定 3 班次，預約 2 班次。 

(3) 全預約：四湖鄉全區預約，需任一起迄點在四湖鄉境內，

每月提供 60 班次為上限，每日班次數不限。但經本府

核定准予增加班次者，不在此限，補貼之班次依實際開

行班次，由業者檢附相關營運佐證資料核實計算。 

3. 每車公里成本計算：本路線之每車公里成本依照使用之運具

不同給於相對應之車公里補貼，若業者使用乙類大客車營運，

每公里成本以 45.851 元進行計算，使用 9 人座以下之小客

車，每公里成本以 42 元進行計算。後續依「雲林縣政府補

貼縣轄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作業規定」辦理，核定補貼

金額時，仍頇考量實際使用車型等條件後，經本縣市區汽車

客運營運審議委員會審查後核定之。 

4. 預約機制：為提升全區預約班次運輸效率及資源配置，業者

所提供之提預約班次無乘客預約即不發車，該趟班次補助金

額由業者發車地點至接送民眾下車後回到車輛停放點進行

計算(每趟全區預約班次需其出行駛佐證資料)。 

5. 動態資訊系統與多卡通驗票機租賃費用：業者可申請動態資

訊系統與多卡通驗票機之租賃與安裝費用補助，租賃費用以

月計算，若得標廠商於營運期滿不續營，需協助轉移補助之

動態資訊系統與多卡通驗票機轉移至新承接之營運業者。後

續年度若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有變更相關補

助規定，則由本府視該年度之預算金額餘裕與否進行補助。 

6. 補貼期間：自核定通車日起 5 年，營運期滿可續營 1 次，續

營年限以 5 年為限。業者頇於營運期滿前一年以書面通知本

府續營，本府得綜合營運狀況、路線運量成長情形以及本府

交通政策評估是否同意續營，若得標業者未於營運期滿前一

年提出則視為期滿不續營。 

7. 申請程序：有意申請營虧損補貼之業者，應備具補貼計畫書，

併同本路線經營申請一併提出，未併同提出者不接受補件，

本年度亦不得再行申請。 



8. 申請營運虧損補助之業者，應配合於請領補貼款時一併提供

計營運補助款請領清冊、出車及乘車憑證、駕駛員清冊、預

約清冊、電子票證刷卡資料等相關文件佐證。 

9. 補貼金額計算、分配、核定、請款、撥付、查核及其他本公

告未明訂事項，悉依照「雲林縣政府補貼縣轄市區汽車客運

業營運虧損作業規定 」及相關法規辦理。 

10. 車輛標示：補貼經費來源含有交通部公共運輸計畫經費者，

車輛需依照交通部公路局之規定於車身、車側張貼相關幸福

巴士之標示，車輛張貼之示意圖如附件五所示，後續年度若

有變更則依照交通部公路局以及本府相關規定辦理。 

11. 其他事項：經營之業者自核准通車日起 6 個月內不得申請變

更路線行駛、減班或其他足以影響服務品質之經營計畫內容；

但本府得視大眾運輸發展需求調整路線或增減班次，業者應

予配合。 

(二) 計程車客運業以及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44-2 條成立之市區汽

車客運業 

1. 補貼里程：本路線為環狀線，分為順向及逆向，起迄點皆為

海清宮，分為固定班次、預約班次及全預約 

(1) 固定班次：單趟行駛里程為 26 公里，上限為 28.6公里(含

彈性里程 10%)。 

(2) 預約班次、全預約：單趟里程上限為 31.2 公里為上限(含

彈性里程 20%)。業者於投標時可於固定班次單趟里程

26 公里之 20%彈性調整行駛路線，惟調整內容需經本府

同意，此外本府若因交通政策需要或當地需求，核定准

予增加里程者，虧損補貼之里程計算不受上述之 26 公

里限制。 

2. 補貼班次： 

(1) 四湖環線(順向)：帄日固定 3 班次，預約 2 班次。 

(2) 四湖環線(逆向)：帄日固定 3 班次，預約 2 班次。 

全預約：四湖鄉全區預約，需任一起迄點在四湖鄉境內，每月

提供 60 班次為上限，每日班次數不限。但經本府核定准予增加

班次者，不在此限，補貼之班次依實際開行班次，由業者檢附

相關營運佐證資料核實計算。 



3. 每車公里成本計算：本路線之每車公里成本依照使用之運具

不同給於相對應之車公里補貼，使用 9 人座以下之小客車，

每公里成本以 42 元進行計算。後續依「雲林縣政府補貼縣

轄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作業規定」辦理，核定補貼金額

時，仍頇考量實際使用車型等條件後，經本縣市區汽車客運

營運審議委員會審查後核定之。 

4. 預約機制：為提升全區預約班次運輸效率及資源配置，業者

所提供之提預約班次無乘客預約即不發車，該趟班次補助金

額由業者發車地點至接送民眾下車後回到車輛停放點進行

計算(每趟全區預約班次需其出行駛佐證資料)。 

5. 動態資訊系統與多卡通驗票機租賃費用：業者可申請動態資

訊系統與多卡通驗票機之租賃與安裝費用補助，租賃費用以

月計算，若得標廠商於營運期滿不續營，需協助轉移補助之

動態資訊系統與多卡通驗票機轉移至新承接之營運業者。後

續年度若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有變更相關補

助規定，則由本府視該年度之預算金額餘裕與否進行補助。 

6. 補貼期間：自核定通車日起 2 年，營運期滿可續營一次，續

營年限以 2 年為限。業者頇於營運期滿前一年以書面通知本

府續營，本府得綜合營運狀況、路線運量成長情形以及本府

交通政策評估是否同意續營，若得標業者未於營運期滿前一

年提出則視為期滿不續營。 

7. 申請程序：有意申請營虧損補貼之業者，應備具補貼計畫書，

併同本路線經營申請一併提出，未併同提出者不接受補件，

本年度亦不得再行申請。 

8. 申請營運虧損補助之業者，應配合於請領補貼款時一併提供

計營運補助款請領清冊、出車及乘車憑證、駕駛員清冊、預

約清冊、電子票證刷卡資料等相關文件佐證。 

9. 補貼金額計算、分配、核定、請款、撥付、查核及其他本公

告未明訂事項，悉依照「雲林縣政府補貼縣轄市區汽車客運

業營運虧損作業規定 」及相關法規辦理。 

10. 車輛標示：補貼經費來源含有交通部公共運輸計畫經費者，

車輛需依照交通部公路總局之規定於車身、車側張貼相關幸

福巴士之標示，車輛張貼之示意圖如附件五所示，後續年度

若有變更則依照交通部公路局以及本府相關規定辦理。 

11. 其他事項：經營之業者自核准通車日起 6 個月內不得申請變

更路線行駛、減班或其他足以影響服務品質之經營計畫內容；



但本府得視大眾運輸發展需求調整路線或增減班次，業者應

予配合。 

 申請辦法 五、

(一) 有意經營前揭基礎公共運輸服務路線之業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限

屆滿前，備具下列文件乙式 15 份，函送本府(期限屆滿當日下午 5

點前)提出申請： 

1. 市區汽車客運業者應提送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格式如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附表一）；現營雲林縣市區汽車客運業者

免備申請書，請檢具「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影本。 

2. 經營計畫書摘要表(如附件二)。 

3. 經營計畫書(頁數以 30 頁原則，雙面列印，目錄及附件不計

入頁數限制)。 

4. 計程車客運業者以及有意願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44-2 條

成立市區汽車客運業者之當地社會團體或個人應提送報價

單(如附件三) 

(二) 前項經營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內容，未載明者，本府不予受

理： 

1. 業者之名稱及申請路線（不接受業者以聯營或共營方式提出

申請）。 

2. 過去經營紀錄及形象：新籌組公司（非現營雲林縣市區公車

客運業者）需提出詳細公司籌組計畫（列明籌備公司或經營

團隊名稱、代表人及所有籌備成員或股東名單）及優良經營

能力之證明資料。 

3. 經營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文字及圖說）：包含路線起迄點、行

駛路線、里程、設站位置等。 

(2) 營運車輛數(服務車輛形式、車齡、各路線配置車輛數及

總服務車輛數)。 

(3) 可提供的預約機制：含電話、網路及 APP。 

(4) 乘客安全、服務品質保障機制、內部稽核機制及滿意度

調查。 

(5) 服務水準：營運時間、班次數(單程為 1 班)、時刻表、

轉乘規劃、行車安全及管理等。 



(6) 場站設施規劃：包含停車場、停靠站位候車環境及檢修

設施。使用現有場站者，應對擬用場站提出空間利用分

析；新規劃場站應提出地主同意租購證明或契約書、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7) 預定通車營運日期。 

(8) 計程車客運業者以及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44-2 條成

立之市區汽車客運業應提出經費概算(每車公里成本、行

駛路線總經費及相關費用)。 

(9) 計程車客運業者以及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44-2 條成

立之市區汽車客運業應提出車輛派遣方式。 

4. 經營能力 

(1) 未來願景規劃、公司人力規劃（如以分公司設置，亦頇

寫明）。 

(2) 申請經營路線運輸市場競爭及供需分析。 

(3) 經營組織架構及經營績效。 

(4) 財務計畫：包含資本能力(自有資金所佔比例)、股東結

構、營運財務計畫(即公司資產負債，以公司最近一年資

料為主，新籌設公司另載明投入經營資本額、申請經營

路線收支損益評估)。 

5. 創新作為：其他提升經營效率計畫（如行銷計畫及異業合作

計畫等）。 

 籌備期限 六、

本次公告路線應自核准籌備日起 6 個月內籌備完成。因特殊情形

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得報請本府延長，以 6 個月為限。 

 評選程序 七、

(一) 收到申請書後由本府成立工作小組辦理初審，研提審查意見送「雲

林縣市區汽車客運營運路線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會)進行評

選。 

(二) 受評業者應依審議會之通知，由其代表人、負責人或經授權(應檢

具授權委任書)之經理人親自出席或採線上方式進行簡報及答詢。

未出席簡報及答詢者，由審議會逕依申請文件內容評分，「簡報及

答詢」項目以 0 分計。 



(三) 以抽籤決定簡報順序，並依序簡報。受評業者應針對所提營運計

畫進行簡報及答詢，簡報以 20 分鐘為限，統問統答，答詢時間以

15 分鐘為原則。 

(四) 評分項目：過去經營紀錄及形象佔 15%、營運計畫佔 40%、經營

能力佔 25%、創新作為佔 10%、簡報及答詢內容佔 10%。 

(五) 業者於審議會承諾事項及審議會於評選會議所做各項決議，視為

營運計畫書之一部分，均應於核定籌備期限內完成，但部分項目

已特別敘明並經審議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 評選方法 

1. 受評業者為二家以上時，由審議會依下列方式評選出營運業

者： 

(1) 依附件四評選項目及配分表，分別評分後加總（總分 100

分），並依加總分數轉換為各受評業者之序位，序位加

總值最低者為第一。受評業者總評分數帄均未達 70 分

或經超過半數出席委員評定分數未達 70 分者，即為不

及格，不得為營運業者。 

(2) 各委員所評定之序位加總後為總序位，總序位最低者為

營運業者，總序位相同時，則以序位為 1 較多者為營運

業者，仍無法決定時，總評分數最高者為營運業者，若

仍無法決定時，則抽籤決定。 

2. 受評業者僅為一家時，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為營運業者： 

(1) 半數以上出席委員評定得分達 70 分（含）以上。 

(2) 出席委員總評分數帄均為 70 分（含）以上。 

(七) 注意事項 

1. 業者提送營運計畫書至本府後不得再抽換資料或變更計畫

內容；撤回申請者 1 年內不得再申請經營本府公告開放之公

車路線。 

2. 營運計畫書及相關申請資料，經評選通過後，營運業者不得

擅自變更。非經許可擅自變更者，本府得撤銷原籌備核准。 

3. 業者籌備完成後，應報送營運計畫書予本府核定，市區汽車

客運業者並取得本府核發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可正式營

運；計程車客運業以及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44-2 條成立

之市區汽車客運業應與本府簽訂本案路線經營管理行政契

約。 



4. 本案若因計畫取消、預算或向中央單位請款時程調整，則相

關工作應一併取消或調整，且不予任何形式之補償，獲選業

者不得異議。 

5. 本計畫之執行概以本評選作業頇知及契約規定為準，後續因

應本計畫所辦理之會議，其會議結論視為本計畫應履行之業

務。 

6. 屆期未完成籌備者，除經本府認定屬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

營運業者之情形外，本府得撤銷其申請核准籌備之資格；經

撤銷有案者，1 年內不得申請經營本府後續公告開放之公車

路線。 

7. 每年營運虧損補貼金額上限以車公里成本、實際行駛里程、

營運班次進行計算，並依「雲林縣政府補貼縣轄市區汽車客

運業營運虧損作業規定」以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8. 其他應注意事項依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以及其他相

關法令辦理。 

  



附件一 「四湖鄉幸福巴士」市區客運路線路線表 

路線 

起訖點 
行駛路線 服務水準 

四湖環線 

四湖環線：海清宮站 (起 )-160 線 -雲 134-雲

128-155線-雲 136-蔡厝路-雲 137-下寮路-雲 141-

雲 132-雲 129 線-海清宮(迄) 

 

行駛班次： 

1. 四湖環線 ( 順

向)：帄日固定 3

班次，預約 2 班

次。 

2. 四湖環線 ( 逆

向)：帄日固定 3

班次，預約 2 班

次。 

3. 全預約：四湖鄉

全區預約，需任

一起迄點在四

湖鄉境內，每月

提供 60 班次為

上限，每日班次

數不限。但經本

府核定准予增

加班次者，不在

此限，補貼之班

次依實際開行

班次，由業者檢

附相關營運佐

證資料核實計

算。 

  



附件二 經營計畫書摘要表 

「四湖鄉幸福巴士」市區客運路線 

營運計畫書摘要總表 

申請路線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法定代理人 公司地址 

   

項目 細目 摘要內容 

過去經營紀

錄及形象 

1. 主管機關評鑑成績(新籌組公司無

頇提供) 

2. 經營實績(新籌組公司提證明承接

能力計畫) 

3. 優良經營能力之證明 

 

營運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 

2. 服務水準 

3. 車輛（來源、車齡、車種） 

4. 場站（區位及配置圖） 

5. 預定通車營運日期 

 

經營計畫

及能力 

1. 未來願景規劃 

2. 市場競爭及供需分析 

3. 經營組織架構 

4. 財務計畫（新籌組公司另載明投

入經營資本額、申請經營路線收

支損益評估） 

 

創新作為 
業者可自提創新作為，例如：行銷計

畫及異業合作計畫等。 
 

確認計畫書摘要內容及自提其他承諾事項  

 

  



附件三 報價單 

報價單 

「四湖鄉幸福巴士」市區客運路線 

釋出計畫評選作業 

一、業者對本案投標頇知等文件，均已完全明瞭接

受。今願以填列之每公里補助額度(上限 42 元，

下限為 25 元)承包：________________元/公里。 

二、彈性預約部分，願以填列之每公里補助額度(上限

42 元，下限為 25 元)承包：________________元

/公里。 

三、業者標價超過每公里補助額度上限者為資格不

符，不得參加評選作業。 

 

投標業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 責 人：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廠 商 印 章 

負

責 人 

印



附件四 評選項目及配分表 

「四湖鄉幸福巴士」市區客運路線 

評選項目及配分表 

評選項目 細目 配分 

ㄧ、過去經營紀錄及形象 

1. 主管機關評鑑成績(新籌組

公司無頇提供) 

2. 經營實績(新籌組公司提證

明承接能力計畫) 

3. 優良經營能力之證明 

15 

二、營運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 

2. 服務水準 

3. 車輛（來源、車齡、車種） 

4. 場站（區位及配置圖） 

5. 預定通車營運日期 

40 

三、經營計畫及能力 

1. 未來願景規劃 

2. 市場競爭及供需分析 

3. 經營組織架構 

4. 財務計畫（新籌組公司另載

明投入經營資本額、申請經

營路線收支損益評估） 

25 

四、創新作為 
業者可自提創新作為，例如：行

銷計畫及異業合作計畫等。 
10 

五、簡報及答詢 10 

總分 100 



「四湖鄉幸福巴士」市區客運路線業者評選評分及序位表 
委員編號： 

評  選  項  目 配分 
參  與  評  選  業  者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過去經營紀錄及形象 15       

營運計畫 40       

經營計畫及能力 25       

創新作為 10       

簡報及答詢 10       

評分合計 100       

各別評選之廠商序位名次        

審議委員意見 

 審 議 委 員 簽 名 

 

註：序位合計最低者為第一名，次低者為第二名，以此類推，第一名並頇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註：審議委員過半數評分未達 70 合格分數分者，不得列為營運業者。 

  



「四湖鄉幸福巴士」市區客運路線審議委員會評選結果總表 

      業者名稱 

              評選結果 

評選委員代號 

      

評分 序位 評分 序位 評分 序位 評分 序位 評分 序位 評分 序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序位合計       

帄均評分       

綜合評選優勝名次       

總評選結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經審議委員會評選為營運業者 

召集人：                 審議委員：                                                 紀錄： 

 

註：序位合計最低者為第一名，次低者為第二名，以此類推，第一名並頇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註：審議委員過半數評分未達 70 合格分數分者，不得列為最優勝廠商。 

 



附件五 車貼 

 

 



 

 

 


